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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从一起绢练借贷案来看唐朝如何在涉外商事审判中践行“中外匪殊”理念
□ 胡伟峰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
——墨 子

1966 至 1969 年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了 1020 件大约形成于
西晋泰始九年至唐朝开元年间的文物，这些
考古发现为研究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法律
层面对西域实施有效管理提供了可靠的实物
依据。其中 61 号墓出土被命名为“唐西州高
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
李绍谨两造辩辞事”的汉文文书，是高昌县向
安西都护府报告审讯案件经过的牍文，因为
涉及唐朝粟特商人与汉族商人的中外贸易、
交通、资本借贷及涉外商事审判等诸多信息，
因此是十分重要的法史史料。该文书之所以
能保存至今亦十分神奇。据推测，由于唐朝
官用文书法定保存期限较短，该文书使用后
不久即流入民间，并被作为普通纸品用于制
作敛服入葬，兼之西北干旱，所以历经千年而
不坏，令今人得一窥唐朝丝绸之路的商贸之
繁华及法制之昌明。

基本案情

约公元 656 年，粟特商人曹禄山向西州
长史诉称，其兄长曹炎延带着用两头骆驼、四
头牛、一头驴载运价值达数百匹绢的财物及
汉鞍衣裳调度等，与汉族商人李绍谨一道自
长安过弓月城前往龟兹（弓月城、龟兹及西州
当时均属唐安西都护府管辖），途中李绍谨向
曹炎延借贷二百七十五匹绢，现李绍谨尚在，
但其兄曹炎延不知所踪，希望能与李绍谨当
面对质，同时，请求官府帮助查找其兄下落，
并责令李绍谨归还借贷本息。

审判过程

该案件由西州转至下辖的高昌县审理，
高昌县负责审理本案的地方官员首先就诉
状未明事项询问了曹禄山，曹禄山称：彼时
从长安到弓月城的同行者还有客居长安的
粟特商人曹果毅、曹毕娑及曹炎延外甥。众
人到弓月城后，曹炎延向李绍谨出借二百七
十五匹绢，李绍谨出具相应文券。后曹炎延
与李绍谨先行往安西，但现只见李绍谨，不
见曹炎延。

其后，高昌县地方官员通知李绍谨到庭
接受询问，李绍谨表示其未向曹炎延借绢，也
未与曹同行，更不知曹去向及下落。其自长
安向弓月城时，确有遇到胡商，但不识姓名，
亦不记得人数。其从弓月城往安西途中曾遇
见安西有使四人，四人称被突厥劫夺弓箭鞍
马。官府询问该四人即可知其所称从弓月城
往安西途中未与曹炎延同行属实。

再后，高昌县地方官员根据李绍谨陈述
进一步询问曹禄山，曹禄山表示：曹炎延与曹
毕娑斗殴，遂致（原文缺失）。曹炎延向李绍
谨交付绢时，曹果毅、曹毕娑在场作为见证，
但现二人均已西去，去向不详。

而后，高昌县地方官员第二次讯问李绍
谨，李绍谨表示：其原不确定曹禄山是否为曹
炎延之弟，又曹禄山称其与曹炎延自弓月城
同行至安西，与实际不符，且曹禄山与其蛮横
争执，故其不愿承认借绢情况。现能确定曹
禄山是曹炎延之弟，其愿意说出实情，其确实
向曹炎延借绢尚未偿还，借绢时立有文契交
曹炎延收执。因在弓月城将往安西那日，曹
炎延与曹毕娑斗殴，两人被官府捉进城中，故
其未与曹炎延自弓月城同行至安西，同时，他
愿意向曹禄山归还借绢本息。

最后，高昌县地方官员根据所查明的事
实，作出由李绍谨向曹禄山偿还其向曹炎延
所借绢练，并依据文契约定支付利息的实体
处理意见，随后将案件审理经过书面报告安
西都护府。

案例评析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也是
一个远人宾服、四方来贺的开放朝代。成就
唐朝开放盛世的诸因素中，除了政治、经济及
军事实力绝伦以外，法制的助益亦不可少。
本案作为初唐涉外商事审判的实例，从中我

们可感知唐律的精妙超前，以及
唐朝“怀柔远人”“中外匪殊”

施政理念在司法中的贯彻
与执行。

（一）司法活动中
贯彻“中外匪殊”

的理念
本 案

中，提起诉讼的曹禄山及实际债权人曹炎
延等曹氏众人属昭武九姓之一的曹国人，
系逐利东来的粟特人。粟特是来自东西文
明及商业交通十字路口的民族，在当时东
亚及中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旧唐
书》 载，粟特人“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
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
如胶之黏物。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
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
在，无所不到”。

本案中，从文本记载的曹炎延因与曹毕
娑的争斗被捉进城，及曹禄山与李绍谨的民
商事诉讼来看，唐朝地方官府对粟特人之
间、汉人与粟特人之间的刑事和民商事纷
争，均积极行使管辖权。唐朝的地方官府并
不因系外国人提起的诉讼或涉及外国人，就
区别对待或加以歧视。另从多次询问当事人
的程序安排及最终实体处理来看，个案体现
着唐初地方官府在诉讼程序及实体结果上均
秉持“中外匪殊”的理念，公平对待、平等
保护中外客商的权益。这种司法领域的中外
平等，有利于及时维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
益，是唐朝“华夷一家”的开放包容施政理
念在司法领域的体现，有利于“怀柔远人”
目的的实现。

（二） 初唐涉外商事纠纷的法律选择及
适用

唐律承前启后，集封建法律之大成，获
誉为“得古今之平”。作为中华法系的杰出
代表，唐律有着超前的时代领先性，对亚洲
许多国家法制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涉
外商事纠纷的法律选择，唐 《永徽律》“化
外人相犯”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
者 ， 各 依 本 俗 法 ， 异 类 相 犯 者 ， 以 法 律
论。”化外人通常被认为是对风俗法制不同
的外国人的一种称呼。《唐律疏议》 第四十
八条进一步解释说：“化外人谓蕃夷之国，
别立君长，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
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
类相犯者，如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
国家法律论定刑名。”按照现代法律分类，

《永徽律》“化外人相犯”可谓是世界上最早
的涉外冲突规范。这一涉外冲突规范的制度
安排，在维护司法主权的同时，极大关注到
往来各国商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有利
于消弥差异巨大的中外法律，保障了中外商
事交易法律关系的稳定及法律结果的可预
测，促进了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优化与
提升。

本 案 为 粟 特 人 与 汉 人 间 的 商 事 纠 纷 ，
唐律虽未明确提及外国人与唐朝人相犯如
何适用法律，但依据 《唐律疏议》 第四十
八条“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的规定，
既然不同国籍的外国人相犯都适用唐朝法
律，那外国人在唐境内与唐朝人相犯自然
也 应 适 用 唐 朝 法 律 。《唐 律 疏 议 · 斗 讼
律》“负债违契不偿”条规定，“诸负债违
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
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
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对于商

事交易违约的法律后
果，既有相应的

刑 罚 内 容 ，
又 有 民

事 违

约责任。依该条文，负债者在被追究刑事
责任的同时，仍须“各令备偿”，即承担
继续履行的民事责任。本案文书中所载判
决并未论及刑罚，推测可能是因为履行期
限未明确，不具备起刑之条件，或是对于
李绍谨在曹禄山缺乏关键证据下，主动承
认债务并愿意承担偿还责任的特殊考量。

（三） 注重审讯与实质化解纷争
唐朝地方官员重审讯与实质解纷是本

案诉讼活动的重要特征。重视审讯缘于严
格的制度要求。根据 《周礼·秋官·小司
寇》：“ 以 五 声 听 狱 讼 ， 求 民 情 ， 一 曰 辞
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
曰 目 听 ”， 即 通 过 观 察 受 审 者 辞 、 色 、
气、耳、目五方面的异常变化，判断其内
心 活 动 ， 以 求 得 事 情 原 委 。《唐 律 · 断
狱》 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
辞 理 ， 反 复 参 验 ； 犹 未 能 决 ， 事 须 讯 问
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唐律疏议》
注解曰：“察狱之官，必备五听，又验诸
证 信 ， 事 状 疑 似 ， 犹 不 首 实 者 ， 然 后 拷
掠。”唐律要求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运
用“五听”的方式，审查供词，并用其他
证据来相互印证，以此检验证据的真伪，
这种法律规定虽明确限于察狱，但在民刑
相合的法制传统中，民商事纠纷的审理也
难脱其影响。

在 缺 乏 涉 案 文 契 及 见 证 人 下 落 不 明 、
无法取得证言的情况下，本案中的地方官
员通过当面听取当事人陈述的言辞调查方
式，经由当事人自认，明确了双方的权利
义务，并实质解纷，明显提升了纠纷解决
效率，符合涉外纠纷处理过程中居停时间
短的外方当事人的现实需求。同时，地方
官 员 通 过 询 问 或 调 查 的 方 式 还 原 事 实 真
相 ， 并 在 征 得 双 方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调
解，从而减省了确定继承权等程序，最终
实现实质解纷。这种重视审讯、经由“五
听”制度查明事实的方法及注重实质化解
纷的理念对今天的司法实践依然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结论与启示

法 治 同 开 放 相 伴 ， 公 正 与 繁 荣 共 进 。
数页初唐审判残纸，诉说着失踪粟特商人
的权益得到唐朝地方官府平等公正保护的
生动法制故事，反映出唐朝从立法、司法
等 方 面 保 障 中 外 贸 易 有 序 发 展 的 具 体 实
践，无论是“怀柔远人”“中外匪殊”的法
律理念，或是精巧的涉外法律制度设计，
还是地方官员重审讯与实质解纷，都是当
时丝路贸易法制保障的重要组成，也是唐
初能吸引纷至沓来的外国商客，开启盛世
之治的重要因素。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中 华 法 系 源 远 流
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
思 想 和 深 邃 政 治 智 慧 ，是 中 华 文 化 的 瑰
宝 。 要 积 极 推 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赋 予 中 华 法 治
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在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今天，我们应
不忘传统，加强对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学
习与研究，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以坚实有
为 的 涉 外 商 事 审 判 ，助 力 营 造
市 场 化 法 治 化 国 际 化 营 商

环境，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作者单位：厦门海事法院）

案例原文：
《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

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

……臣铿言：蒙恩 （得） ……妻不便
水土，又地下湿，遂…… （高） 昌县牒上
安西都护 （府），曹禄山年卅，……上件人
辞称向西州长史……在弓月城有京师汉名

（李） ……在弓月城举取二百七十五疋绢，
向 （龟） ……相逐，从弓月城向龟兹。阿
兄更有…… （疋）、驼两头、牛四头、驴一
头，百疋绢价华……并椀，别有百疋绢价
财物及汉鞍衣裳调度。其李三两个相共从
弓 月 城 向 龟 兹 ， 不 达 到 龟 兹 。 其 李 三 是
汉，有气力语 （行），（兄） 身是胡，不解
汉 语 。 身 了 知 此 间 …… 有 所 归 ， 请 乞 禁
身，与谨对 （当） ……

问禄山得款：“李谨当时共兄同伴，向
弓 （月） ……并共曹果毅及曹二，并外生

（甥） 居者去……其曹果毅及曹二留住弓月
城，其李三……兄边取练纥分明付，兄与
李 三 （同） …… 西 。 李 三 见 到 ， 唯 兄 不
来，既是……安西，兄不到安西，所以陈
述，更无……”

（又） 问 （禄） 山得款：“别兄已来，经
四年……毅曹二胡辈处指的同举练……三。
身 及 外 生 （甥） 儿 逐 李 三 后 去 ， 其 曹 果
毅、曹二是胡，客京师，有家口在。身当
来日，留住弓月城，在身亦不在弓……当
李三共……去 （时） 弓…… （中缺）

禄山得款：”称禄山是……者等，从安
西共李三同行，恩泽于此间请一个……一
个曹果毅亦同去，安全到……安西……即
在弓月城住，取兄练二百七十五疋……是
去年取，不记日月。所有文券总在 （兄）
处 ， 亦 并 有 杂 物 。 取 绢 纥 还 领 兄 却 还 安
西，且同是京师人，是安西司马女夫，（不
得） 名字。李三今至安西，兄不到来，任
勘……所由者。

依追李绍谨至，问得款：“前……弓月
城不取胡练，亦不期共胡相随……还安西，
既不与胡同伴，实不知是何去者。”

又 问 绍 谨 得 款 ：“ 向 弓 月 城 去 时 ， 从
安……生胡向弓月城去，前后相随，亦不
记 头 （数） …… 姓 名 ， 来 日 更 无 人 同 伴 。
今被指……罪由，其胡既告谨不…… （中
缺） ……捉将来，又有谁的知汉及……典
马磨勒逃及致死。又从弓月城行百里许，
即逢安西有使四人，从安西来，其人为突
厥 劫 夺 ， 弓 、 箭 、 鞍 、 马 ……， 逢 绍 谨 ，
若有胡共相逐，即合知见。二 （人） ……
勅函向玉河军，二人为向刘监军……是二
月内发安西，请牒安西捡去 （年） ……使
向刘监箫乡军使人问有胡 （逐） ……谨行
不，（即） 知虚实者。

又 问 绍 谨 得 （款）： …… 相 逐 …… 问
（到） 弓月城日，绍…… （中缺）

……延为共毕娑相打，遂即……委曲。
付练之日，有曹毕娑及曹果……知见。当绍
谨来日，毕娑等在弓月城……向已西去，在
不，今不知见在何处 （者） ……

问绍谨得款：“弓月城欲发来日，炎共
毕娑相打，捉将向城是实……来已后，更更
无消息，其禄山初道兄与绍谨相随，绍谨为
实……道不记名字，绍谨既不知…… （禄）
山浪相构架，遂不道 （名） ……兄前后不同
行，绍谨亦…… （实） 者。

又问绍谨得款：当于炎……契并在，炎
延随身，作契……禄 （山） 前告绍谨元不

（执） …… （中 缺） …… 举 炎 延 练 是 实 不
虚，比为不识 （禄） ……知是曹炎延弟，不
可以拒讳。今既……炎延弟不虚，其所取之
练，本利……七十……疋请在外分付者。

又问禄曹……不在阿兄边，承闻李绍谨
（于）……取二百疋绢，至安……（后缺）

收到柯岚教授的新著 《命若朝霜：〈红楼梦〉
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 已经好些日子了。不过整
天忙于琐事，竟没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写得非常
有趣，文笔也很优美流畅。好在本书的十二章都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引言也是高屋建瓴，因此分开读
也不会影响对全书整体立意的把握。

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些读书号要搞年末抽奖，
很多读者都点名想要 《命若朝霜》，足见柯岚老
师和本书的号召力。我现在也可以负责任地说，
这些读者的审美是到位的。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
对这本书的印象，我觉得应该是雅俗合流，大家
气象。

雅俗合流的俗不是说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俗
的东西或者说作者的表达很庸俗，而是说作者对
略显晦涩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表达。这体现
了作者非常老辣的文字功力。虽然凡有华人处必
有 《红楼梦》，红迷也是遍天下，但老实说，阅读

《红楼梦》 是有相当高门槛的。对于现代人而言，
要读懂读透纸质版的 《红楼梦》 并不容易，且不
说理解里面复杂的制度和社会背景，光理解文字
表 面 意 思 就 不 那 么 容 易 。 我 至 今 就 没 有 读 通 过

《红楼梦》。影视版的 《红楼梦》 倒是不那么难理
解了，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过于平淡或者无聊。《命
若 朝 霜》 是 在 电 视 讲 座 文 字 稿 的 基 础 上 修 改 而
成，因此文字非常平易近人，属于读者友好型作
品。柯岚老师的书就既有料又有趣。书里有红楼
里的事，有正史里的史，虚实结合，互为印证；
有丰满灵动的剧中人，更有难逃命运的局中人。
柯岚老师将 《红楼梦》 从一个切面切开来读，切
开来讲，十分有利于我们这种外行读者理解 《红
楼梦》，理解 《红楼梦》 反映的时代，理解清代的
法律与社会。

雅俗合流的雅我以为主要是这本著作体现了
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审美。我既不研究 《红楼
梦》，也不研究清代法制史，但在我有限的认知范
围内，很少有 （或者还没有？） 人这样来研究 《红
楼梦》 和清代的法制与社会。对于文学与法学运
动，我也没有特别的研究，但是一直有个偏见，
觉得这种研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但是我认同柯
岚老师的看法：“不是所有文学作品的创作都会追
求其中法律细节的真实，但是任何一个作者都不
可能完全脱离当时社会法律背景的限制。”也正是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与法律的交叉研究才具有
科学性。柯岚老师在 《红楼梦》 这个清代社会长
卷里，结合可信史料，为我们展示了更丰富和立
体的清代法制。比如，像我这种法制史外行，也
知道“一夫一妻多妾制”，也知道妻妾有别，但我
并 不 知 道 清 代 的 一 夫 一 妻 多 妾 制 与 前 代 有 何 区
别，不知道妾与其子女的关系，不知道妾与丈夫
亲属之间的关系，更不知道妾及其子女的家族生
存策略及在身份、财产继承方面的蹊跷。柯岚老
师结合 《红楼梦》 里的故事，让我更生动地理解
了“一夫一妻多妾制”，理解了这种婚姻制度下女
性的悲剧命运，理解了 《红楼梦》 里戏剧冲突的
由来。再如书中在分析古代破案难时顺便分析了
衙门差役的收入来源，即主要靠灰色收入生活，
这可谓趋利性执法司法的清代样本。这样的法制
史研究成果显然可以启发我们的现实法制改革。
可以说，这样的写作模式，不管从普及还是探索
功能来讲，都是对 《红楼梦》 和清代法制研究的
双重推进。除了学术内容上的价值，更令晚辈佩
服的是，柯岚老师这本书也体现了非常高的学术
审美。这其实比做出一个单纯的学术发现还难。
柯岚老师写的更多的是人，是人性，是人终极一
生都无法逃离的命运之笼、制度之网。这本书写
了制度之恶，写了女性之悲，但是作者并没有泼
洒廉价的感情。她的文字冷静、理性、深刻，是
为“文如冷月芒”。悲惨的命运让人绝望，坏人恶
法让人愤懑，但柯岚老师的文字却始终带着光芒
和希望。

这本书不是典型的学术著作，它不像学术专著
和论文那样条分缕析，少了系统性，但是却没有缺
少思想性和深刻性。把问题讲清楚，把问题讲得有
趣，引起读者长久的思考，是要比故作深奥更有意
义的。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命若朝霜露，文如冷月芒
——读《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

□ 赵兴洪

（本栏目由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
社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合作开设，欢迎广大专家学者、法
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以案例为切入
点，深入探讨中华法系的独特之处
和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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